
气候友好型技术转让与国际法 ：挑战与应对

【内容提要】 气候友好型的

技术转让有益于发展中 国家和全

球气候治理 ， 同时在全球应 对气

候变化运 动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，

规范这些技术转让具体实施的相

关全球气 候法律框架需要改进 ，

以便为技 术 转让提供更 多 的支

持 。 着眼于分析在全球层面克服

法律障碍 的路径 ， 本文 首先回顾

了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和技术

转让科学性的共识 ，然后讨论 了

现在的全球气候法律框架下的
一

般原则 和技术细节 ，并通过对 中

国技术转让案例 的研究 ， 探讨 了

中国作为受援国在实施技术转让

方 面 的优势和 问题 ， 同时 以高铁

和农业技术为例初步分析了 中 国

作为技术输出国面临 的挑战 。 在

结论中 ， 本文还对全球法律框架

的相 关不足之处进行了讨论 ， 提

出几个有助于在当前全球气候法

律框架下 用来克服法律 障碍的

方案 。

【关键词 】 气候 变化 ，技术

转让 ，
全球气候法律框架 ， 国际原

则 ，技术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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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气候友好 型技术转让 与 国 际法 ： 挑战 与 应对

一

、 引言

尽管有
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声音 ，但人们普遍认为 ，

全球气候变化是当

前世界迫在眉睫的威胁 。 自 １ ９９２ 年通过 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 以

来 ，缓和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运动就随之开始 。 自 那时起 ，各国愿意为子孙

后代保护气候的人共同团结起来制定了
一套有效的办法 ，其中针对气候

友好型技术的开发和部署被认为是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方法 。
①

然而人们虽在气候友好型技术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 ，但在如何处

理这一技术的问题上并未达成
一

致 。 由 于其在技术创新和资金投入两方

面的高要求 ，这
一

技术的发展对所有 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。 鉴于发

展中 国家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② ， 同时也缺乏必要的财政资源和技

术支持 ，故当前的辩论中心是北方如何向南方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 。

③虽

然清洁发展机制 （ＣＤＭ ）项 目所表明的金融转移与技术转让息息相关？ ，

但与技术转让事项有关的
一

些问题需要单独解决 ， 因为其不仅短期 内涉

及知识产权 （ ＩＰＲ ）保护 ，而且长期上也与建立共同技术标准和设立筛选合

适的技术手段的制度安排相关 。 虽然国际社会为促进技术转让 ，帮 助发

展中 国家作 出 了努力 ，但技术转让制度化及其有效实施仍然存在障碍 。

从国际环境法的层面出发 ， 可 以帮助人们更好地 了解政策制定者如

何改进 目前技术转让 的政策 。 本文将首先回顾气候变化的科学依据 ，并

探讨气候友好型技术发挥的关键作用 。 随后讨论现行管理技术转让的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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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且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
一辑

球法律框架 。 在下一节中将重点讨论中 国的 问题 。 中 国是最大的发展 中

国家和最大的温室气体 （ＧＨＧ ）排放国 ，在这一部分将重点探讨其如何为

受援国落实技术转让的有关规定作出贡献 。 第五节将用于评估全球气候

法律框架的不足之处 。 最后提出克服全球一级法律障碍的一系列措施 。

二
、 科学依据 ：技术转让的作用

技术路径的选择将会指导资源流动 ，并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会产生深

远的影响 。 这
一

事实要求技术转让的实现 ，基于以下三点 ：气候系统如何

改变 的知识 、 目前发展中 国家的情况与气候友好型技术的可行性 。 气候

变化的科学依据 ，特别是变化对发展中 国家的影响 ，将决定技术转让在何

种程度上是必要的 ； 相关技术的可用性 ，对于确定可能在南方未来社会经

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路径至关重要 。

（
一

） 气候变 化的 现实

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 （ ＩＰＣＣ）为代表 ，大多数气候科学家认

为 ， 由于人为地大量排放温室气体 ，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所有 国家的威

胁 。
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累可能对生态系统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。

如同科学家近几十年来已 经观察到 的情况
一

样 ，气候变化最直接的

影响是温度上升 。

？
ＩＰＣＣ 的第三次评估报告预测 ， 如果各国遵循一般惯例

（ ＢＡＵ ） ，
２１ ００ 年的平均气温将比 １ ９９０ 年高 出 １ ．４

一

５ ．８摄氏度 。 在第 四次

评估报告中 ，
ＩＰＣＣ 的科学家在未来 １００ 年潜在温度上升可能的讨论 中达

成了合理共识 。

温度的剧烈升高可能导致
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。 显然 ，其中最具威

胁性的是海平面上升 ， 因为发达国家和 发展 中 国家许多繁荣的城市都位

于低洼沿海地区 。 如果海平面如 ＩＰＣＣ所预测的那样升高 ，结果将是灾难

性的 。 在第四次评估报告 中 ， ＩＰＣＣ 的科学家设计了
一

系列情景 ，分别对

应着温度升高不同的情况下海平面上升 的几个可能范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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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候 友好 型技术 转让 与 国 际法 ： 挑 战 与 应 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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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１ 多种模型下预估的温度上升情况

资料来源 ： ＩＰＣＣ
－

ＦＡＲＷｏｒｋ ｉ ｎｇＧ ｒｏｕｐ１Ｒｅｐｏｒ ｔ ，
２００７ 。

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其他影响也不能低估 。 尽管影 响程度不尽相

同 ， Ｄｅｓｓ ｌ ｅｒ和 Ｐａ ｒｓｏｎ还是总结了气候变化扰动全球的潜在影响 。
①影响可

能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农业生产力的下降 、疫情的传播 、 降水模式的

变化 ，甚至可能导致洪水和荒漠化等 。

？Ｄｅ ｓ ｓ ｌｅｒ 和 Ｐａｒｓｏｎ 进一步提出 了
一

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： 虽然所有情况都集中在未来的
一百年 ，但如果所有 国

家不开始遏制其温室气体排放 ， 即使到 了
２１００ 年 ，气候变化也不会停止 。

他们的论点可以为开发和推行气候友好型技术提供额外支持 ， 无论将来

的气候变化是否会导致严重的环境问 题 ， 可以肯定 的是没有人会愿 意百

年之内 的地球变得不再适宜居住 。

然而 ，虽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现状已达成一般共识 ，但是在其如何对

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这
一

点 上 ， 仍存在着显著分歧 。 与气候科学有关的根

本问题是 ，大气中 的温室气体积累 可能会在
一

定程度上改变生态 系统 ， 但

①Ｄ ｅｓｓ ｌｅ ｒ ， Ａ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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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网站 列 出 了气候变化对环境和人 类社会 的潜 在影响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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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气候友好型技术转让与 国际 法 ：挑战 与 应对

关于此 ，人类所知有限 。 因此 ， 由于气候变化的速率及其未来前景的不确

定性 ，采用气候友好型技术的成本也是不确定的 。 Ｃａ ｌｄｅ ｉｒａ 等人提出 ，我

们估算减排方案成本的能力非常有限 。 减排方案的具体花费很大程度上

取决于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 。

？如果各国在应用新技术来缓解和适应气候

变化之时希望兼顾成本效益原则 ，那么上述两方面的不确定性就非常值

得关注 。

自然而然的 ，不确定性的存在会要求技术转让的方式应该能够反映

未来的科学发现和社会经济发展 。 尽管在开发和推行新技术的时候 ，

“

锁

定
”

效应可能是难 以避免的 ，但技术转让 的灵活性要求它不会不适当地导

致这
一

效应 ，这主要是指排除在未来可行的技术 。 关于国 际法框架下 的

制度安排 ，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我们所设计的制度须能进行修改和改

进 ，并对技术转让过程中的新情况作出 回应 。 Ｂｏｄａｎｓｋｙ 认为缓和政策需

要根据
“

新的科技和经济信息
”

进行定期修订 。
②而技术转让机制也需要同

样的规则 。

（ 二 ） 发 展中 国 家 的处境

尽管全球范围内 出现了气候变化 ，但对于特定 国家来说 ，其受到的影

响也与当地因素有关 。

？发展中 国家作为
一个整体来看 ， 它们极易受到气

候变化的影响 。 根据对 ８４ 个发展中 国家 的研究 ，
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等人得 出 结

论 ，在 ２１ 世纪 ， 由于海平面上升 ，这些国家的数百万人需要离开沿海地区 ，

这亦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生态破坏 。

？

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特别严重 ，而小岛式的 发展中国家面临最严

重的环境恶化风险 。

⑤较大国家的人们可以从沿海城市转移到 内陆地区 ，

①Ｃａ ｌｄｅｉ ｒａ ， Ｋ ．ｅ
ｔａｌ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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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小岛国家组建 了小国联盟 （ＡＯＳＩＳ） ， 以便其他国 际社会成 员 听 取他们 的声 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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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小岛式的发展中 国家的人 民必须面对在几十年后可能被淹没的挑战 。

即使从短期来看 ，随着温度的升高和海平面的上涨 ，

一些依赖渔业和旅游

业的小岛式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也已经受到影响 。

①

另
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人 口稠密的孟加拉国每年在季风季节都会遇到

灾难性的天气事件 。 即使在气候变化恶化之前 ，孟加拉国的热带气旋和

风暴潮一直严重危害 国民的财产与人身安全 。 有证据表明 ， 自 然灾害频

率和强度的增加与海洋温度升高和海平面上涨有关。

？

此外 ，

一

个国家缓适气候变化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是否拥有

足够的技术资源 。 缺乏必要的技术严重降低了许多发展中 国家的缓适能

力 。
？更具体地说 ，广泛使用传统能源和能源利用效率过低是发展中 国家

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障碍 。 当然 ，事物也有积极的一面 。 通过推动先进的

清洁技术 ，发展中 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很大 。
？

（三 ） 技术转让 的潜在选择

欲使发展中国家能有效地缓适气候变化 ， 需通过一套技术转让机制

在这些国家部署气候友好型技术 。 Ｓａｔｈａｙｅ 和 Ｒａｖｉｎｄｒａｎａｔｈ 的研究表明 ，

使用新技术可以提高能源效率 ，且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。
⑤ＩＰＣＣ

的技术转让专题报告和第三次评估报告均强调 ，新技术的发展应涵盖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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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气候友好型技术转让 与 国际 法 ： 挑 战 与应对

泛的领域 。

？专题报告讨论了可进行技术转让的 ９个领域 。 它进一步规定

了７ 类评估技术转让有效性的标准 。 这 ７ 个类别包括 ： （ １ ）温室气体减排

的潜力及其他环境标准 ；
（２ ）经济和社会标准厶 ３ ）行政 、制度和政治标准 ；

（４ ）技术转让的比率及地域范围 ； （５ ）长期机构建设能力 ；
（６ ）监测和评估考

虑 ４７）降低计划或措施影响的泄漏 。
？

虽然气候友好型技术可以应用在各个领域 ，但由 于温室气体排放的

主要原因是依赖传统化石燃料的使用 ，

一些新能源技术应该引起人们的

特别关注 。

？太阳能光伏 、生物燃料和风力发 电是三种颇有前途的清洁技

术 ，被认为可用于帮助发展中 国家 。
④Ｗｒｉｇ

ｈｔ 和 Ｆｕ ｌｔｏｎ 对哥伦比亚波哥大

运输部门的研究表明 ，多样化能源的趋势和趋向选择清洁能源可能是减

少发展 中国家在运输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 ，同 时 ，这种选择也兼

顾了成本效益原则 。
⑤

三
、 当前全球立法框架

近几十年 ，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将气候友好型技术转让给发展 中国

家 。
ＩＰＣＣ技术转让专题报告指 出 ，除 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外 ，

一

些基本法律文件也有助于奠定相关法律框架 。
？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》的

第九原则特别涉及了技术转让的 问题 ，宣称各国应通过加强技术的开发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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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且 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

采用 、扩散和转让来相互合作 。 《 ２ １ 世纪议程 》第 ３４ 章也致力于解决技术

转让问题 。 虽然还有一些区域技术合作倡议 ，如 《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

伴计划 》 （ＡＰＰ） ，有助于全球气候法律框架的完善 ，但毫无疑问 ，
《联合 国气

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及其补充条款《京都议定书 》是最重要的两个法律文件 ，

这两者 ，直接指导了全球
一级的技术转让 ，构成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

法律框架的支柱 。 《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及其补充条款《京都议定

书 》的要求已经在
一系列决定和协议中逐步明确 。 这些法律文件中与技

术转让有关的规定可分为两大类 ：

一般原则和技术细节 。 本节重点介绍

全球法律框架的特点 。

（

一

）

一般原 则

１ ． 共 同但有 区别 的责任原则

《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第 ３ ． １条和第 ４ ．１ 条在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

任原则上达成了共识 。

？在第 ４ ．５ 条中 ，进一步规定
“

附件二所列发展 中国

家缔约方和其他发达缔约方应采取
一切切实可行的步骤 ，酌情促进和资助

无害环境技术的转让或获得 ， 同时也应促进其他各方 ，特别是发展 中 国家缔

约方 ，知晓如何能够执行
‘

公约制规定
”

。 在第 １０条中 ， 《京都议定书 》确认

了发达缔约方向发展中 国家转让
“

无害环境
”

技术的原则和具体要求 。

技术转让显然符合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
一

般原则 。 事实上 ，技术转

让问题只涉及
“

差异责任
”

的概念 。 像其他一些全球环境议程
一样 ，发展 中

国家被视 为不同 的 类别 ， 以证 明发 达 国 家提供 的援 助是 有道理 的 。
②

Ｆｒｅｎｃｈ表示 ，这一原则需要特别注意那些非常易受
“

气候变化不利影响
”

的发展中 国家缔约方 。

？

①Ｍｃｋｅｎｚｉ ｅ确定了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第 ３ 条的几项原则 ， 区分 了共 同但有

区别的责任原则与充分考虑发展 中国家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 的原则 。
Ｍｃｋｅｎｚ ｉｅ认定后 者可

以被看作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 的规范 。 参见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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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气候友好型技术转让 与 国 际 法 ：挑战 与 应对

２
．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

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第 ３条声明 ：

“

缔约方有权并应促进可持

续发展 。 考虑到经济发展对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，如何保护

气候系统免遭人为变动的政策措施应适合各方的具体情况 ，并应与 国家

发展方案相结合 。

”

《京都议定书 》第 １ ０条强调将原则并人包括技术转让在

内的政策和措施中
一并考虑 。

有两个原因使得可持续发展原则对发展 中 国家至关重要 。 首先 ，这

一原则强调应将
“

各缔约方具体情况
”

予以考虑 。 在技术转让方面 ，要求转

让技术应根据受援 国的需要进行选择。 因此 ，它为在谈判 中处于不利地

位的最不发达 国家提供了 良好的法律支持 。 其次 ，这个原则指 出 ，各国需

要在经济发展和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 的活动之间取得平衡 。 因此 ，技

术转让不应造成发展中 国家过度的经济负担 。 转让 的技术有必要纳人受

援国的国家发展议程。
①

３ ． 韧性原则 ：

一个新兴 的原则

韧性原则指的是各国应在其管辖和控制 的所有活动中保护和增强社

会组织 、气候和生态系统应对扰动的能力 。 这是一个超越人类社会范围

的新兴原则 。 并非单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阐释如何维持社会经济发

展 ，韧性原则在更大的范围 中强调了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 。 国际气

候法律制度并没有直接将韧性原则纳人 ，而是在一些要求各国保护全球

气候系统的规定中作 出暗示。

实施技术转让原则重点关注 的是转让的技术与社会生态系 统之间

的相互作用 。

一方面 ，这一原则强调 了可能影响 短期韧性与长期系统能

力之间平衡的行为的 累积影 响 。

？被转让的技术是否会对受援 国的社会

生态系统产生小干扰的积 累 ， 如果会 ， 这种影响又是怎 么产生的 ，这些问

题还有待于深人研究 。 另
一方面 ，有必要注意到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变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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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且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
一辑

是线性的 。
①因此 ，转让的技术可以通过整合系统 ，使之以

一种韧性的方法

来适应变化从而促进系统的演进 。

（二 ） 技术规 范

技术转让的细节主要包括技术转让条款的规范 、技术信息收集 、相关

流程制度化 、监督和评估等方面 。 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秘书处在维

护技术清单数据库和收集相关信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。
？ １９９９ 年在布宜

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七届缔约方大会 （ＣＯＰ７ ）通过了促进技术转让重要步

骤的决议 。 第七届缔约方会议通过要求发达国家列 出可转让给发展 中 国

家的气候友好型技术 ， 帮助发展中 国家更好的澄清其技术优先事项 ， 同时

向南北双方提 出 了建议 。

实际上 ，技术转让通常在清洁发展机制 的项 目 中进行 ，这些项 目被用

作财政和技术援助的载体 。
③

“

全球环境基金
”

是由政府 、非政府组织和发

达国家私营部门主办的技术转让机构 。 科尼克等人的研究 回顾了２００６ 年

之前注册的 ６３ 个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 ， 发现技术转让涉及 ５０％ 的项 目

（Ｃｏｎｎ ｉｃｋｅｔ ａ ｌ
，２００７ ） 。

④他们的研究进
一

步表明 ，转让的技术主要用于风能

和水电领域 。
’

四
、 案例研究 ：在 中 国 的技术转让

中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 国家 ， ２００６ 年已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

放国 。 然而 ，短期 内设定排放上限对于 中国来说可能是
一个很大的挑战 ，

因为它非常关心经济增长和扶贫 。
⑤图 ２ 显示 ， 中 国可 以从提髙能源效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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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气候友好 型技术转让与 国 际法 ： 挑 战 与 应对

和开发可再生能源中获益 。
中 国半数以上的一次能源供应依靠煤炭 和泥

炭 。 中 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气候友好型技术特别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

合作具有很大的潜力 。

①因此 ， 技术转让可 以帮助中 国提高能源效率 ，转 向

清洁能源技术 。 主要的技术问题可能是技术研发的 不确定性和大规模推

行所带来的成本 。

ａ 煤炭

ｎ 石油

□ 生物燃 料／损耗

Ｑ 水力

□ 天然气

Ｓ
１ 核能

〇地热／风能／太阳 能

图 ２２０ １ ４ 年 中 国的能源结构

资料 来 源 ： １ＥＡ Ｅｎｅ ｒｇｙＳｔａｔ ｉ ｓｔ ｉｃ ｓ ， ２０１７ ， ｈｔ ｔ ｐ ：
／／ｗｗｗ ．

ｉｅａ ． ｏｒｇ／ ｓｔａ ｔｓ／Ｗｅｂ －

Ｇｒａｐｈｓ／ＣＨＩＮＡ４ ．

ｐｄｆ ．

中国 的技术转让也与项 目 有关 。 中 国政府一直积极采取措施 ， 确 保

在中 国有效地实施技术转让 。 太 阳能光伏行业是深入了解 中国政府为促

进技术转让而采取政策的有效窗 口 。 当对于太 阳能光伏系统的供应与援

助项 目 相关时 ，产品可以从进 口关税豁免中受益 。 这些产 品通常在 中 国

被免除关税 ； 因此 ，外国公司实际支付的关税非常低 。
？这些有利条件 旨在

鼓励外国公司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 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 日两国 间关于清洁技术转让的双边合作 。 两 国

建立了强有力 的关系 ，将 日 本的官方发展援助 （ＯＤＡ ） 和 日 本的私人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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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且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
一辑

转移到涉及转让
“

无害环境
”

技术的项 目 。
①表 ２ 提供了 在 ２ ０世纪 ８０ 年代

和 ９０年代转移到 中国的若干清洁能源技术的项 目清单 。 两国的合作主要

是针对具体的项 目 。

与许多发展 中 国家相 比 ， 中 国作为技术转让的接受国具有相对有利

的条件 。 首先 ， 中 国的基础设施在众多发展中 国家 ， 比较适合接受技术转

让 。 其次 ， 中 国 的教育制度可 以提供足够的技术人员学习更先进的技术 。

在表 ３ 中 ，有几个项 目 旨在培训 中 国技术人员 。 第三 ，虽然腐败是
一

个严

重问题 ，但中国政府可以为技术转让创造有利的环境 。 第四 ， 作为
一个大

国 ，中 国各地的技术需求有所不同 。 所有这些优势都利于 中 国有效地接

受发达国家的气候友好型技术 。

但是 ，也存在
一些可能会不利于 中 国技术转让实施的 问题 。 中 国现

行市场机制 的弱点是技术转让实施过程中要面临巨大挑战 。
？ 自从中 国加

人世贸组织 以来 ，尽管市场大幅自 由 化 ，但新兴的高科技企业仍然面临着

非市场化的障碍 。
另一个问题是宏观决策中 的不连续性 。

一个例子是 ，尽

管政府支持太阳能光伏产业 ， 但是缺乏鼓励建筑公 司将太阳能 系统纳人

设计的经济激励措施 。 汽车行业 的情况也是如此 ，有必要建立更严格 的

能源标准 ，从而引发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接受先进能源技术的 中国汽车

企业的
“

技术跨越
”

。

③此外 ， 中 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合作还没有很好

的制度化 。 虽然 日本和中 国都是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的成员 ，但是

９０ 年代基于项 目 的技术转让只是 由相关的政府机构和公司承办 ，而非在

全球法律框架下进行 。 依赖具体项 目 的弱点是 ， 如果没有全球法律框架

的支持 ，有关技术转让的重要法律 问题可能无法充分解释 。 如果知识产

权等法律问题出现争议 ，那么仅仅侧重于项 目 技术层面 的机制 可能无法

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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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气候友好型技 术转让 与 国际法 ：挑战 与 应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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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气候友好型技术转让与 国 际法 ： 挑战 与 应对

可以看到的是 ，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，中国凭借丰富 、廉价的劳动力优势

以及一系列对于外商的优惠政策 ， 吸引 了大量的外商投资 。 根据外商直接

投资理论 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：市场寻求型 、效率寻求型 、

资源寻求型 以及战略资源寻求型投资 。 其中资源寻求型投资又包括劳动力

寻找型投资 、技术能力 、 自然资源寻找型投资和组织能力寻找型投资 。
①而

尽管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数额年复
一年的增加 ，但是从其投资的领域来看 ，

主要均属于劳动力寻找型的投资 。 这种投资本身蕴含的技术创新性就不

强 ，而外商在投资过程中还运用种种手段控制核心技术的扩散 。

而在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上存在同样 的问题 。

在 ２１ 世纪初期 ，

“

清洁能源技术
”

这个词语不过刚刚被联合国使用 ，而在短

短的 １０ 年间 ，其发展的速率是令人瞠 目结舌的 。 太阳能光伏的全球市场规

模已经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２５亿美元扩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７１２亿美元 ，其年均复合增

长率达到 ３９ ．８％ 。 全球风能市场规模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４５亿美元扩张到 ２０１０年

的 ６０５亿美元 ，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２９ ．
７％ 。

？尽管如此 ，清洁能源技术的发

展也不过是处于初期 ，可见的是 ，该领域的技术将在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。

这方面 中 国作为
一个发展中 国家 ，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总体落后于发

达国家 。 尽管通过引进技术 、消化吸收等
一系列途径 ，在这一领域我国技

术发展也较为迅速 。 但是 ， 以风能为例 ，中国风力发电行业发展十分迅猛 ，

国产企业在国 内市场占据的份额超过 ７０％ 。 但是这
一技术中国仍未在世

界占据领先位置 。 在这
一领域占据

“

先发优势
”的老牌强国如丹麦 、

德国仍

旧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。 研究进一步发现在 中 国 申请风能专利的实际上

大多数是外 国企业在华子公司 。 而 且在 中 国企业 申请的专利中 ， 实用新

型专利 占 的 比重较高 ，发明专利 比重较低 。 这点与外国企业形成了鲜明

的对比 ：外国企业申请的专利 ，几乎 １００％都为发明专利 。

③

而从
ＥＰＯ 、

ＵＳＰＴＯ 、
ＷＩＰＯ

及ＥＰＯ ＆ ＵＮＥＰ＆ＩＣＴＳＤ
联合报告这四

个机构报告的专利数据来分析 ，美国和欧盟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专利上

①郑云 ： 《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创新研究 》 ，华 中科技大学 ２ ００６ 年博士学位论文 。

② 左安磊 ： 《清洁能源技术 与产业的专利保护
——

世界之发展与中国之应 《科技 与

法律 》２０１ ２ 年第 １ 期 。

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 ： 《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２００９
—

２０１０ ：迈向低碳 经济和社会的可

持续未来 》 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２０ １０ 年版 ，第 ５２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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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有绝对优势 ， 日 本紧随其后 ，而发展 中 国家 （包括 巴西 、南非等国 ）在该领

域存在感薄弱 。 如 图 ３ 所示 ，
２０ １ ０ 年在

“

环境技术
”

专利 申 请量上 中国落

后于前列 国家 。

４ ００ ｒ

３５０
■

３００
？

２５０
■

２００
■

１ ５０
■

１ ００
■

５０
■

１５

美 国 日本 德 国 法国 荷兰 英国 瑞士 意大利 中国

图 ３ 欧洲专利 局 ２ （ｍ ＞ 年
“

环境技术
”

专利 申请量前 ８ 名 与 中国 之对比

资料来源 ：左安磊 ：
《清洁能源技术与产业的专利保护 －世界之发展与 中国

之应对 》
。

而对于中 国来说 ， 要控制 和减少碳排放 ，需要在电力 、交通 、 建筑 、钢

铁 、水泥和化工与石油化工等六大部门 中有 ６２ 种关键的专门技术和通用

技术的 支撑 ，在技术上才有可能完成任务 （ 见表 ３ ）
。 而对于其中 的 ４３ 种

关键技术 （ 见表 ４ ） ， 中 国 目 前并不掌握核心技术 ，尽快研发 、示范和扩散这

些技术将对中 国未来减排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。
？ 目 前来看 ， 中 国在相关

核心技术上仍然存在较大缺 口
。

对于中国来说 ，为 了避免在未来的绿色经济时代受制于人 ，加强
“

清

洁能源技术
”

领域的发展显得格外有必要 。 当 前的诸多 国际公约清晰地

表明技术转移和资金支持对于发展中 国家改变现有发展模式 、遏 制 全球

气候变暖的重要性 。
？而对于美 国等既得利益国家来说 ， 它们尽管知道相

关技术转移有利 于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 ，还是会希望维护现有的知识产

权保护制度 。

①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编 ：
《 中 国人类发展 报告 ２０ ０９ ２０１ ０

： 迈向低碳经济 和社会的 可

持续未来 Ｋ 中国对外翻 译出版公司 ２０ １０ 年版 ．第 ５１ 页 。

② 左安磊 ： 《清洁能源技术与产业的专利保护 世界之发展 与中国之应对 》 ，《科技 与

法律 》２０１ ２ 年第 １ 期 ，第 ２１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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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３ 利于实现减排的 ６２ 种专 门技术

近期 （２０ １０
—

２０２０
年 ） 中期 （２０２０

—

２０３０
年 ） 远期 （２０３０

—

２ ０５０
年 ）

电力

超超临界 （ｕｓｅ ）
；

大规模陆地风力发电 ；

高效天然气发电 ；

第三代大型先进压水堆
（ ＰＷＲ）

；

特高压输电技术 （ＵＨＶ）
；

土或水４技术 。

ＩＧＣＣ
；

大规模离岸风力发电 ；

先进地热发电技术 ；

太阳能光伏发电 ；

第二代生物质能 。

低成本 ＣＣＳ技术 ；

第四代核能 ；

间歇 电源 大规模 蓄
由 系统

：

低成

￣

本 氢能和 燃 料
＆池

；

与长ｋ离 输 电联 网

的低成本 太 阳能 光

伏发电和热发电 ；

智能电网 。

钢铁

高压干熄焦 （ＣＤＱ ）
；

喷煤技术 ；

负能炼钢 ；

余热余压回收 ；

能源管理中心 ；

煤调湿技术 （ＣＭＣ ）
；

ＣＣＰＰ
。

ＳＣＯＰＥ２１炼术 ；

麵 （ＯＣ？ＥＸ
，
ＦＩＮＥＸ）

；

先进电炉 （ＥＡＦ）
；

焦炉煤气制氢 ；

废弃塑料技术 ；

Ｉｔｍｋ３ 炼铁技术 ；

薄带钢连铸 （Ｃａｓｔｒ ｉｐ）
。

低成本 ＣＣＳ 技术 。

交通

提高单车燃油经济性的

发动机技术 ；

獅系财和整车技术 ；

先进柴油车 ；

铁路
城市轨道交通 。

混合动力汽车 ＊

交通 系 统信 息化 和 智

能化 ；

高速铁路 。

燃料电池汽车 ；

高效纯电动汽车 。

水泥

大型新型干法窑 ；

高效粉磨 ；

纯低温余热发电 。

生态水泥 ；

燃料替代 。

低成本 ＣＣＳ 技术 。

化工
大型合成氨 ；

大型乙烯生产装置 ；

乙烯原料替代 。

燃料和原材料替代 。 低成本 ＣＣＳ 技术 。

建筑

绿色照明 （ＬＥＤ）
；

新型墙体保温材料 ；

节能电器 ；

热电联产 ；

太阳能热水器 。

分布式能源系统 ；

热泵技术 ；

热 电 冷 三 联 供 系 统
（ＣＣＨＰ ）

；

先进通风 、空调系统 ；

低成本高效太阳能光伏

建筑 。

高效蓄能技术 ；

零能耗建筑 。

通用

技术

变频调速技术 ；

先进电机 。

变频调速技术 ；

先金电机 。

资料来源 ： 《 中 国人类发展报告 ．２０ ０９
—

２０ １ ０
：
迈 向 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

续未来 ｈ

９ 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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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４ 中国在减缓领域的技术需求清单

所属部门 技术 清 单

能源部门

（ 主要是 电力 ）

超超临界发电技术 ；
ＩＧＣＣ发 电技术 ；第 四代核能即新一代快堆

技术 ；核聚变技术 ；大规模陆地风力发电和海上风力 发电技术 ；

高效薄膜太阳能电 池 ；太 阳能热发电核心技术 ；
太 阳能光伏发

电技术 ；
可再生能源大型并网技术 ； 先进地热发电技术 ；第二代

生物能源技术 ；蓄能技术 ；氢燃料电池技术 ；
ＣＣＳ 技术 。

钢铁行业

干熄焦技术 （ＣＤＱ）
；余热余压 回收技术 ； 钢铁生产能源管理中

心 ；煤调湿技术 （ＣＭＣ ）
； 低热值煤气燃烧汽轮机技术 （ＣＣＰＰ ）

；

新一代炼焦技术 （如 ＳＣＯＰ２ １ ）
；高炉喷吹废塑料技术 ； 熔融还原

技术 （包括 ＣＯＲＥＸ 、 ＦＩＮＥＸ 技术 ）
； 采用微波 、电弧和放热加

热直接炼钢 技术 ，

？ 先进 电炉 ；
Ｉｔｍｋ３ 炼铁技术 ； 薄 带钢连 铸

（Ｃａｓ ｔｒ ｉｐ ）
；ＣＣＳ技术 。

水泥行业
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关键技术 ； 生态水泥 ； 新型干法纯低温

余热发电技术 ；高效粉磨技术 ；
ＣＣＳ 技术 。

交通行业

提高单车燃油经济性的发动机技术 、传动系技术和整车轻量化

技术 ；
先进低排放柴油机技术和 高品质车用柴油技术 ；混合动

力汽车技术
；高效纯电动汽车技术 。

建筑行业
ＬＥＤ 技术 ；新型建筑围护结构材料和部品 ；

区域热电联产技术 ；

地源热泵技术 ； 先进通风、空调系统 。

通用技术
大功率电子器件 ， 特别是功率半导体组件技术 ； 直流永磁无刷

电动机 。

资料来源 ：
《中 国人类发展报告 ．２ ００９

—

２０ １０
： 迈 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

未来 》 。

因此 ，中 国应
一方面增强国 内对于清洁能源技术与产业的专利保护 ，

出 台宏观政策支持其发展 ， 另一方面 ，在国 际上 ，应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

相对政策比较灵活的欧盟合作 ，并联合新兴经济体 ，强调在气候变化的背

景下 ，该领域相关技术的转移事关全体人类利益 ，发达国家因此对发展中

国家有相应的援助义务 。

另外 ，尽管中国在现有格局 中仍需要不断突 围 ， 以期未来在清洁能源

技术领域中取得
一

席之地 ，但随着 中 国在经济 、科技等多领域的发展 ，并

受益于政府政策鼓励和研发投入 ， 中 国本身的技术也出现了
“

走 出去
”

的

情况 ，渐渐地从一个纯粹的 清洁能源技术进 口 国发生了转型 。 其中高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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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农业技术是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产业 ＾Ｃｌｅａｎ Ｅｄ
ｇｅ 在 ２０ 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

给出 了清洁能源未来 １０ 年的前进方 向和发展趋势 ， 指出全球清洁能源市

场五大发展趋势 ，其中就包括高速铁路潮涌现 ，但代价和可行性仍待考察 。

中 国的高铁产业主要面 向发展中 国家 ，

“

走出去
”

，既迎合了 中 国 自身

的需要 ，也满足了世界发展的需求 。 于中 国来说 ， 高铁
“

走 出去 ”能促进中

国经济发展 ，据测算 ，每修建 １ 公里 的高速铁路将会直接创造 ６００ 多个就

业岗位 ， 同时也能促使相关技术创新 ，并提升国际形象 。 而对于世界其他

各国 ，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 ， 中 国高铁的
“

走 出去
”

能够帮

助其在更短时间内享受到高速铁路的优质服务 。

而在农业上来说 ，开展农业技术的 国际输出 ，本身就是中国农业发展

的
一大战略 。 而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对于其他发展 中 国家适应气候变

化 ，特别是应对极端天气引起 的农业灾害有重要意义 。 对于不同经济发

展层次的国家 ， 中国相对应的输出战略也并不相同 。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，

由 于其往往具有较完善的农业技术贸易壁垒体系 ，因 此直接投资是较为

恰当的选择 。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，

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如缅甸 、

老挝等 ，往往都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发展 区位优势 。 因此这些国家对于

技术引进有较高的需求 ，我国通过输 出处于成熟期的农业技术积极开拓

这些国家的市场 ，对于中 国农业技术经济利益 的最大化和促进经济落后

的发展 中国家农业技术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。
①

总体看来 ，应当积极在 国际立法层面让以 中 国为代表 的发展 中 国家

技术输 出得到更多支持 。

五 、 全球气候法律框架的缺陷

目 前的全球气候法律框架在处理国际环境法 中相对较新的技术转让

问题时 ，存在
一

定困难 。 各国需要通过努力 ，将全球法律框架下的集体行

动与区域合作整合起来 ，探索如何改进体系结构并达成共识 。 此外 ，技术

① 黄晓凤 ： 《 中国农业技术 国 际输 出 的路径选择 》 ， 《 农村 经济 》 ２００ ８ 年第 ５ 期 ， 第

１ １ ２ 页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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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也涉及有争议的问题 ， 如知识产权保护 ，需要在全球法律框架下进
一

步解释 。

（
一

） 碎片 化和 不连续性

国际环境法律制度的碎片化
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。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

研究人员强烈认为 ，建立世界环境组织 （ＷＥＯ）是必要的 。

？在技术转让领

域 ，碎片化主要是指 区域技术合作倡议与全球法律框架的割裂 。
已 经出

台 了
一

些区域合作协议 ， 如氢能经济国际伙伴关系 （ ＩＰＨＥｈ 但是 ， 目前尚

不清楚各国根据区域合作计划作出 的努力如何与全球机制下采取的行为

相协调 。 由于每个国家只能将有 限的资源用于多边技术合作 ，所 以没有

理由相信不 同合作协议之间 的横向分歧有利于技术转让的实施 。

全球法律框架下的项 目 和国 家政策 的不连续性也不利 于技术转让 。

中 国 的案例研究表明 ，具体项 目 的技术转让安排在处理法律纠纷时可能

存在 问题。 同时 ，主要涉及国界问题的国家决策可能偏离全球法律框架 ，

后者的重点往往是保护全球公共物品 。

？许多发展 中 国家的政府可能会坚

持优先考虑快速的经济增长 。 鉴于国际环境法往往需要各国法律的进
一

步明确 ，差距可能会严重损害全球气候法律框架促进技术转让的有效性 。

（二 ） 原 则 解释

技术转让遵循已被纳人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和其他国际法律

文件的一般原则 。 但是 ，各国 尚未就这些原则的确切含义达成共识 。 原则

解释的分歧是实施技术转让的重大障碍 。

如何解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最

有争议的问题 。 争论既在政府之间 ，也在研究人员之间进行 。 发达 国家倾

向于强调这一原则所涉及的共同责任 ， 而发展 中 国家则将注意力集 中于

如何区分责任上 。

？Ｓｔｏｎｅ 通过分析
一

组场景来探讨共 同但有 区别 的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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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气候友好 型技 术转让 与 国 际法 ： 挑战 与 应对

概念 ，并认为
“

差异化
”

是有问题的 。
① Ｆｒｅｎｃｈ 还指 出 ，强调

“

差异化
”

可能

会阻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 。
？

除了
“

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
”

的争议之外 ， 可持续发展原则 的某

些含义是模糊 的 。 各国对于某个特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有所不

同 。 Ｍｅｂｒａｔｕ认为 ， 出于各种利益因素的考虑 ，许多解释都非常注意
“

具体

因素
”

，而不是从原则整体出发解释整个原则 。

？对
“

可持续性
”

和
“

发展
”

这

两个组成部分的研究表明 ，这个原则在处理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

联系方面存在困难 。
？虽然这个原则 的模糊性可能并非完全不理想 ，

？但

在技术转让领域 ，绝对需要解释清楚如何利用这一原则来弥合经济发展

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之间的差距 。

（ 三 ） 技术规 范 中 的争论 ： 知识产权保护

从技术上讲 ，保护知识产权也有争议 。 由于在发达国 家 ，最先进的技

术是由私营部门所有 ，发展中 国家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阻碍

技术转让 。
然而 ，发展中 国家往往担心外 国私营公司参与技术转让可能

会付出很高的经济代价 。 因此 ，许多发展中 国家坚持认为 ， 发达国家政府

需要提供更多的公众支持 。

国际法制未能解决这个 问题 。 这里可能有两个原 因 。 首先 ， 虽然

大多数发展 中 国家是世界贸易 组织 （ＷＴＯ ） 的成员 国 ，需在 国际 贸易 中

遵循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则 ，但是世贸组织体系 与气候变化的 全球法律

框架两者间的兼容并不顺利 。 其次 ，发展中 国家 的立法和执法也会导

致知识产权保护无效 。 Ｂａｒｔｏｎ 关于转让若干气候友好型技术 的研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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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

明 ，对知识产权的更强有力 的保护至少对
“

科学先进
”

的发展中 国家有

利 （Ｂａｒｔｏｎ ，２ ００ ７ ） 。

①

六 、 结论
：
通过完善全球法律

框架加强 国 际法制建设

在条约和协定方面 ，与技术转让有关的 全球气候法律框架既包括 《联

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及其相关文件的全球法律框架 ， 又包含 区域技术

合作倡议 。 但是 ，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，而非静态规则 。 上述讨论表明 ，在

全球和 国家两个层面 ，气候友好型技术的 转让都存在法律障碍 。 在政府

主导国家决策的同时 ， 全球气候法律框架需要从保护全球公共产品 的角

度探讨国家政策如何与国际环境法相协调 。 本节主要从改进全球法律框

架的角度 出发讨论 。

（
一

） 引 导 国家决策 的 法制 改 革

１
． 将技术转让纳入广泛的议程

根据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的要求 ，气候友好型技术的转让需

要考虑受援国的具体社会经济条件 。 然而 ，这个 问题在全球气候法律框

架 中 尚未得到阐述 ，对有关技术的适当性进行评估的任务完全留给 了发

展中 国家政府 。 这样会导致政府可能只考虑短期经济利益 ，而不去考虑

这些技术的长期生态效益 。 此外 ，

一些最不发达 国家的环境立法可能无

法满足国家本身和国际社会的需要 。

因此 ，全球法律框架有必要就如何评估技术转让与受援国长期发展

议程之间的兼容性制定更具体的规则 。 将关于技术转让的国家政策尽可

能与全球气候法律框架更加顺利地联系起来 。

２． 市场化改革

由于缺乏运作 良好的市场 ， 发展 中 国家高科技企业的长期发展往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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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气候友好型技术转让 与 国 际法 ■
． 挑战 与 应对

受到阻碍 。 由 于技术转让 旨在长期减少发展中 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，

因此全球法律框架更需要注意开放的商业环境的重要性 。 虽然市场化改

革作为
一

个环境机制并未直接解决这个问题 ，但对全球一级的市场 自 由

化的支持是相关谈判的关键催化剂 。 即使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全面改革在

短期内无法完成 ，全球法律框架也许有助于其相关工业部门的 自 由化 。

（ 二 ） 结构 改善

１ ． 原则的澄清

解释气候变化领域的 原则是极其 困难的 ， 因为温室气体排放与社会

生态系统的多个方面有关 。 由 于各 国不 同的利益 ，情况进
一

步复杂 。 因

此 ，全球法律框架可能是
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， 即通过分析一系列情景 ，

建立一种在技术上阐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的机

制 ，并详细探讨技术转让的利弊 ，为有关国家提供具体的指示 。

实际上 ，这种做法避免了直接探究一般原则的确切含义 。 相反 ，专家

需要根据全球法律框架中 的规则 ，逐案分析确定项 目 中 的原则是什么意

思 。 短期 的益处是可以更好应用这些原则来指导技术转让 。 从长期来看 ，

随着原则在具体情况下越来越多地被解释 ，可能会逐渐达成共识 。

２． 结合韧性原则

除了在一些重要条款中隐含的部分 ，在全球法律框架 中 尚未 明确规

定钿性原则 。 这个原则 的重要性在于其改变人们评估政策和行动对环境

影响的能力 。 由于先进技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干扰或变化 ， 因此直接在

技术转让中应用韧性原则是很有必要的 ，人们需要意识到技术转让是如

何影响社会生态系统 。 此外 ，这个原则 的含义是 明确的 ，并与南北之间的

紧张关系无关 。 因此 ，韧性原则实际上 比共 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和可

持续发展原则的争议更小 。 发展中 国家和全球气候都将受益于将韧性原

则作为
一项明确的原则纳入全球法律框架中 。

３． 详述技术规范

需要进一步说明技术转让与资金转移的协同作用 。 许多清洁发展机

制项 目 都与两者相关 。 但是 ，虽然 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第 ４
．
３ 条规

定应为技术转让提供财政资源 ，但缺乏说明技术转让和适当财政援助关

系 的具体规则 。 协同效应对发展中 国家有利 ， 因为它能够有效地提供援

助 。 相应地 ，发展 中 国家需要进行体制改革 ， 以便在实施技术转让时考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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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复且国际关系评论第二十一辑

财政资源的可用性 。

在技术转让中规定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必要的 。 处理这个问题可能有

两种方法 。
一个是加强与世贸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（ＷＩＰＯ ）的合作 。

另
一个是直接制定只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技术转让的规则 。 由 于

一些发

展中国家可能无法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受益 ，

？将
“

科学先进
”

的发展

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 国家区分开来 ， 是制定规则 中促进达成共识 的有用

战略 。

４
． 加强公众意识和公众参与

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》第 四条第
一款第一项要求各国提高公众

对气候变化的认识 ， 并促进公众参与相关进程 。 虽然所有政府都认识到

公众意识和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，但在发展中 国家 ， 由 于政府往往不愿让公

众进人决策过程 ，所以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。 技术转让的问

题特别值得注意 ， 因为一般来说 ，公众对于塑造未来世界的先进技术不熟

悉 。 发展中 国家的公众处于环境意识 的第
一 阶段或第二阶段 。

？因此 ， 全

球法律框架需要要求发展中 国家采取更多实质性步骤 ， 或具体说明公众

应当如何知情和参与技术转让过程 。

５
． 加强全球法律框架与 区域倡议之间 的联系

全球法律框架与许多 区域技术合作倡议的脱节削弱 了全球气候法律

框架的有效性 ，并增加 了技术转让的交易 成本 。 由于在短期 内将区域倡

议纳人全球法律框架是不切实际的 ，这种联系的 加强可以使得各 国在将

有限资源投人到技术转让之时提高利用效率 。 潜在的选项还包括信息交

流 、法律研究合作以及具体项 目 合作 。 所需的法律改革包括澄清全球法

律框架与区域倡议之间的关系 以及新的制度安排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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